台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交易竞买申请书
台山市土地交易中心：

经过认真审阅贵中心编号为台国土（出让）［2012］   号宗地挂牌交易文件，我们已经清楚本次挂牌出让地块全部情况及其要求、交易条件、竞价程序、出让地块瑕疵和现状等情况无异议并全面接受自愿承担一切风险和责任，对可能出现由挂牌报价程序转入现场竞价程序的情况表示理解愿意接受，我们愿意遵守台国土（出让）［2012］   号挂牌交易文件的一切规定并承担一切风险和责任。我们申请参加贵中心于2012年      月   日至2012年   月   日期间举行的编号为台国土（出让）［2012］   号的挂牌公开交易并参与竞买。

申请人郑重声明：

（一）我们愿意遵照贵中心规定，在截止办理竞买手续前将履约保证金   万元人民币汇入到指定的银行履约保证金帐户内，并保证在截止报名前提交有效《报价单》报价，本人（公司）已清楚现时竞买报价价位情况及履约保证金汇入到贵中心银行履约保证金帐户过程中可能出现新的竞买报价价位情况表示理解接受。我们承诺，如向本中心递交符合条件的《竞买申请书》并按规定时间将履约保证金汇入到指定的银行履约保证金账户内，但在截止办理竞买手续前未能递交有效《报价单》报价，贵中心可视为违约，履约保证金由贵中心没收。
我们愿意接受由挂牌报价程序转入现场拍卖竞价的程序，取得竞买资格后，我们保证在2012年   月   日下午3时20分前到贵中心签名报到参与竞价，未能如期到贵中心签名报到参与现场竞价，视为自愿放弃这次现场竞买权利。现场（拍卖）竞价时间定于2012年   月   日下午3时30分在市国土资源局招标拍卖厅举行。
（二）如能竞得该出让地块，我们保证即场与贵中心签订《挂牌（拍卖）交易成交确认书》，于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台山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并在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凭市国土资源局开具的缴款凭据一次性缴清全部成交地价款。否则，视为违约，贵中心可取消本次竞得方资格，履约保证金可由贵中心没收，并愿意承担违约法律责任。
（三）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之日起   内动工开发建设，并在   内完成项目施工建设，并申请竣工验收。因我方造成土地闲置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开发时如容积率、建筑系数、投资强度任一指标未达到出让公告的要求的，取消用地优惠，按台山市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16.8万元／亩）与取得用地的实际价格的差价补交土地价款，并接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赔偿。

本申请书于盖章或签名之日起即生效，将作为贵中心、出让方与申请人竞买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申请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申请日期：二○一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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